
 

 

10 侦查与强制措施--10.2 侦查行为与侦查程序--10.2.8 秘密侦查  

一、秘密侦查概述 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 151 条第 1 款规定了秘密侦查。所谓秘密侦查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匿身份、目的、

手段的方法，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，发现犯罪线索、收集犯罪证据，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。

理论上，秘密侦查可划分为两大类：乔装欺骗型秘密侦查与监控型秘密侦查。但刑事诉讼法将二者分别加

以规定，将监控型秘密侦查单列为技术侦查，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科技设备对侦查对象进行秘密监控，

侦查人员并不一定需要隐匿身份。这里的秘密侦查仅指乔装欺骗型秘密侦查，其主要特点是侦查人员隐藏

身份，秘密使用人力进行侦查，如特情侦查、诱惑侦查或卧底侦查等。 

    秘密侦查具有不易为对方觉察和可渗透到犯罪行动过程之中的特点，具有常规侦查方法不具有的特殊功

能，在常规侦查方法难以奏效的情况下，能够更有效的打击犯罪。同时，常规侦查一般是在犯罪发生之后

才实施，而秘密侦查则可在犯罪实施之前就启动，因而，它可以将犯罪遏制在犯罪实施阶段甚至预谋阶段，

带有一定的犯罪预防性，这对于打击犯罪、维护社会秩序无疑有重要意义。 

二、秘密侦查的使用 

与技术侦查一样，秘密侦查同样隐含着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风险，可能侵害公民自决权，造成严

重后果。同时，秘密侦查适用不当，对侦查人员自身也会造成危险。因而，对秘密侦查的使用要慎重。应

在常规侦查方法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，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方可使用。使用秘密侦查方法须由公安机关

负责人决定。在使用过程中，特别要注意不得诱使他人犯罪，即侦查人员可以提供机会使犯罪嫌疑人的犯

罪意图暴露以取得犯罪证据，抓捕犯罪嫌疑人，但不能制造过强的诱惑条件使本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

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。同时，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。 

三、控制下交付 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 151 条第 2 款明确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方法。所谓控制下交付，是指侦查机关在明

知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流转的情况下，允许其继续流转，或者在查获违禁品或财物后，采用伪装手段使

其继续，同时秘密监控其过程和交付地点，以便查清犯罪活动，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的一种侦查措施。

控制下交付为许多国家侦查部门所采用，特别是在毒品犯罪中被广泛使用，也为《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

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》所肯定。从性质上讲，控制下交付属也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，其功能、局限与使

用中注意的事项和其它秘密侦查方法类似。 

四、秘密侦查获取材料的使用 

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 152 条的规定，采取秘密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。

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，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

身份、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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